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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拟由中金公司通

过向东兴证券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向公司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

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公司（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就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

保密制度说明如下：

一、公司严格限定本次交易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参与方案筹划人员限制在公

司少数核心管理层及核心经办人员，将知悉信息的人员限定在最小范围之内。

二、公司与各交易相关方沟通时，均告知交易相关方应对信息严格保密，不得告知

其他人员本次交易相关信息，不得利用交易筹划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如涉嫌内幕交

易，会对当事人以及本次交易造成严重后果。

三、为确保信息披露公平性，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11 月 20 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停牌期间，公司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四、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了交易进程备忘录并经相关人员签字确认，

及时完成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并完成了相关材料的上报。

五、在公司召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董事会会议过程中，本次交易信息知悉范围仅限

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相关人员严格履行了诚信义务，没有泄露保

密信息。

六、在公司与本次交易的相关方签署的相关交易协议中设有保密条款，约定各方对

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七、公司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承担保密义务和责任，在内幕信息依法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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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前，不得公开或泄露该等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股票。

综上，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采取了必要

且充分的保密措施，制定了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限定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严

格履行了本次交易信息在依法披露前的保密义务。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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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

保密制度的说明》的盖章页）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7 日


